石家庄市鹿泉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
2026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
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部署要求，持续强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提升监管效能，根据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实施意见》(冀政字(2019)22号)、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相结合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冀政办字(2020)144号)、《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实施意见》（鹿政函〔2019〕17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（一）完善随机抽查工作机制，完成抽查工作全流程整合，在进一步强化随机抽查工作的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的基础上，确保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全覆盖、常态化。
（二）探索双随机抽查与大数据分析，提高双随机抽查的精确性和问题发现率，确保随机抽查工作的震慑力。
（三）确保年度随机抽查比例达到 5%以上，抽查检查结果 100%公示，抽查检查发现问题后续监管到位。
二、基本原则
（一）加强依法监管。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规范执法行为，落实监管责任，确保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依法有序进行。
（二）落实随机抽查。坚持文明执法，随机抽查工作正确使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系统，实施随机抽查工作中注重公平、公正，兼顾效率，切实优化营商环境，减轻企业负担。
（三）坚持依法公开。
实施随机抽查坚持事前公开、事中公开、事后公开，制定的计划和实施方案及时通过政务公开网站公示，要依法坚持程序公开、结果公开，执法过程透明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三、主要工作任务
（一）完善相关制度。为保障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有序进行，及时制定实施计划及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方案。结合部门职责和执法依据，进行动态调整。
    （二）制定抽查计划。依据监管职责，结合监管重点、部门工作、上级要求等，以科学、合法、公正为原则制定2026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工作计划，统筹、协调开展工作。
（三）落实随机抽查。按照2026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，按照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从监管名录库中随机抽查检查对象，并随机匹配执法检查人员进行抽查工作，在检查过程中要严格要求检查人员依法、守法进行检查工作，并严格履行工作程序。
（四）坚持公示公开制度。完善公示公开制度，明确公示公开负责人，对随机抽查结果要按照上级要求及时进行公示公开，对发生的行政处罚要在规定时限内在行政执法公示网、鹿泉区政务公开网进行公示，完善信用体系建设，优化企业营商环境。
（五）加大宣传培训力度。要突出抓好随机抽查工作的宣传报道，在实地宣讲政策、答疑解惑，不断增强企业、社会对双随机抽查监管方式的认知度，增强其对监管部门工作的理解配合、营造浓厚的社会监督氛围，提高社会共治水平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，切实增强责任意识，深刻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完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，细化工作目标和推进举措，确保全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任务落实到实处、取得实效，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做出积极贡献。
    （二）规范统一程序。按照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认真组织实施每次抽查，每次抽查都要制定具体工作方案，抽查工作方案和抽查结果要向社会公开。要严格执法，提高执法效能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取过程、检查结果运用等要做到全程留痕，实现责任可追溯。抽查结束后，做好归档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加强落实监管。对随机抽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要采取针对性强的监督检查方式，及时开展整改回访，确保整改落实到位。（四）及时完善总结。要及时总结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
经验，不断完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机制。

